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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就业实习和在校实习的本质不同，实
习学生应该如何签订实习协议，提前规避劳动
争议？

赵琰建议，就业实习的学生首先需明确毕
业时间，也就是与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起始时
间；其次应要求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而非实习
协议，拒绝签订“空白合同”，并约定试用期、转
正条件及薪资标准，合同中需细化内容；此外，
重点关注违约金条款，除专项培训服务期、竞业
限制外，合同中不得约定违约金。

“在校实习的学生，因其实习的核心是以学
习为目的的实践，与单位不构成劳动关系，但单

位仍须承担安全保障义务，学校负连带责任，所
以应与学校、单位签订三方协议，明确各自责
任，明确报酬标准、支付时间及拖欠违约责任，
同时应要求单位或学校购买意外险，覆盖职业
伤害风险。”赵琰说。

“对于就业实习的学生，因双方存在事实劳
动关系，可在纠纷发生后向劳动监察等部门投
诉，也可申请劳动仲裁，对仲裁结果不服的15日
内可向法院起诉。对于在校实习的学生，发生
争议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如学校存
在克扣实习报酬、强制高危实习等情形，也可向
教育部门举报。”赵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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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前：每年毕业季，既是高校学子

迈向独立的起点，也是他们直面社会复杂
的初考。当毕业“新手”怀揣梦想涌入租
房市场，却可能面对虚假房源、合同陷阱、
押金纠纷等现实难题；而实习作为毕业考
核的重要环节，同样暗藏玄机——就业实
习与在校实习有本质区别，其中的权益边
界又该如何把握？无论是租房时的住所
安身，还是实习中的职场试水，毕业生都
需要擦亮双眼，掌握必要的避坑技巧；社
会各界也应给予更多引导与保护，助力他
们实现从校园到社会的平稳过渡。

每年毕业季，大批高校毕业生涌入租房市场开启独立生活。
然而，租房路上陷阱重重，诸多问题让初入社会的“菜鸟”焦头烂
额。毕业季租房的各个环节如何才能不踩坑呢？

在各大社交平台和中介门店，虚
假房源屡见不鲜。

北京一高校毕业生小陈就踩过
虚假房源的“坑”，他在网上轻信了

“房东不在北京，需承租方提前支付
定金、租金”的话术，通过手机向骗子
转去租房定金，但对方迟迟未给钥
匙，小陈发现被骗后赶紧报警。最
终，黄某、卢某被公安机关抓获，他们
累计骗取了 34 名受害人的 26 万余
元，被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 4
年，罚金4万元。

法官提醒：
毕业生租房时，务必多渠道核实

房源真实性，除了在正规租房平台查
看房源，还可通过周边房产中介门店
了解市场行情，对比同区域同类房屋
租金价格。对于图片精美、价格异常
低的房源保持警惕，要求中介或房东
提供房屋实景照片、房产证等相关证
件。还可通过视频通话等方式远程
看房，初步确认房屋状况。若条件允
许，实地考察是最为可靠的方式，避
免只看网上信息就轻易交定金。

如今，在校生参与实习已经成为许多院
校毕业考核的重要内容。但是，就业实习和
在校实习存在本质不同，若在实习期间受
伤，能否认定为工伤，还要视情况而定。

在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
民法院发布的案例中，某职

业技术学院的学生矫某，在校
期间经学校联系到某公司实
习，在车间拆卸板件时砸伤脚
趾，公司以矫某是实习生为由，
拒绝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说我
们签订的是实习协议，不是正
式的劳动合同，所以拒绝进行
工伤赔付。”矫某说。

“这是典型的实习期间工
伤认定案例，矫某虽在约定的
学生实习期间受伤，但是受伤
时已经取得毕业证书，双方之
间的关系名为实习，实际已经
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山东中苑
律师事务所律师赵琰表示，矫
某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并接受
其管理，双方形成管理和被管
理的从属关系，符合劳动关系
的本质特征，依法应当认定为

工伤。
同样都是实习期间受伤，今

年4月，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
法院发布的一则案例中，某职业
学院在校大三学生王某所受伤
害则不符合工伤认定标准。

2023 年 12 月 5 日，王某经
学校组织到某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实习。2023年 12月 30日，
王某前往另一公司送文件时摔
伤，医院诊断为肋骨骨折，医疗
花费共计 23853 元。王某起诉
至法院要求公司赔偿其工伤保
险待遇，却没有得到支持。

该案裁判指出：“学校组织
实习本质是课堂教学的延伸，
实习生与实习单位不具备人身
隶 属 性 ，双 方 不 构 成 劳 动 关
系。”法院建议，可以依据民法
典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主张人身
伤害赔偿。

根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印发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
意见》的通知第十二条规定，在
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
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
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法官龚勇超表示，一般而言，在
校生与实习单位之间无法建立
劳动关系。但是，如果在校生

虽然未毕业，但其即将步入社
会，出于就业的目的在用人单
位处工作，双方就应聘、录用等
事宜达成一致，应当认定双方
之间形成劳动关系。法院认
为，劳动关系的建立一般以双
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和实际提
供劳动作为认定的两大原则。
司法实践中，在校学生进入用
人单位实习能否认定劳动关
系，应当根据具体事实判断。

毕业季租房 如何不踩坑？

为减轻经济压力，很多毕业生在
租房时选择了合租。合租能分摊租
金成本，但也存在诸多隐患。

租客小何突然接到法院开庭通
知，原来，向他出租房屋的王某是二
房东。现房主李先生认为王某拖欠
房租，已经向其邮寄过解除房屋租赁
的通知，王某不但不返还房屋还未经
自己同意将房屋转租给小何，因此李
先生要求王某支付拖欠的房租，并要
求小何腾退房屋并支付房屋使用
费。小何十分委屈，认为自己是向王
某租的房，与李先生不存在合同关
系，李先生无权向其主张权利。

法院审理认为，王某应补齐所欠

租金，李先生收回涉案房屋，小何还
需向李先生交纳自李先生向王某发
送房屋租赁合同解除通知之日至小
何实际搬离之日的房屋使用费。

法官提醒：
为避免二房东风险，承租方合租

时要仔细核查二房东身份与转租权
限。要求二房东出示与原房东签订
的租赁合同、原房东同意转租的书面
证明，并核实合同真伪。承租方还可
通过拨打原房东电话、查看房产证复
印件等方式确认转租合法性。若二
房东无法提供有效证明，则坚决不要
与其签订转租合同，防止陷入非法转
租陷阱。

陷阱1 碰上“二房东”转租

支招：多渠道核实房源真实性

看好房签完合同后，就到了交房
环节，此时要仔细检查房屋现有设施
状况，如门窗是否能正常开关、锁具
是否完好、水电表读数是多少、燃气
设备能否正常使用、家电家具可否正
常使用等。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应及时记录并与房东核实，要求房东
在交房前维修好或在合同中注明由
房东负责维修的时间与方式。例如，
冰箱制冷效果不佳，可当场拍照留
证，约定房东维修或更换，否则承租
方可自行维修后从押金中扣除相应
费用。

租赁期间，一般日常小修如灯泡
更换、水龙头拧紧等由承租方负责；
因房屋老化、正常使用导致的较大维
修，如水管破裂、电路故障、屋顶漏水

等，根据民法典第七百一十三条规
定，承租人在租赁物需要维修时可以
请求出租人在合理期限内维修。出
租人未履行维修义务的，承租人可以
自行维修，维修费用由出租人负担。

法官提醒：
退房时，房东与承租方应共同验

收房屋设施。发现新损坏时，先判
断损坏原因，分清责任。若是承租
方责任，承租方按约定赔偿；若非
承租方原因，如自然损耗或由房东
前期未维修导致损坏，房东不得追
究承租方责任。双方对设施状况
有争议时，可请专业维修人员评估
鉴定，依据鉴定结果处理纠纷，确保
退房过程公平公正，避免押金因设施
问题被无端扣减。

支招：仔细核查出租方身份与权限

陷阱2 上“照骗房”的当

支招：遇争议请专业人员鉴定

陷阱3 房东无故索赔维修费

签了实习协议
算不算劳动关系？

实习期受伤，工伤认定结果有别

劳动关系认定有两大原则

律师提醒：签好实习协议 提前规避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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